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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尊重已成为国际性的潮流，在京都府，为了建设能够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权的社

会，在着手解决同和问题等各种各样的人权问题。 
“想学习”、“想上能取得○○资格的学校”、“想干自己喜欢的工作”、…… 等实现愿望的

权利必须得到保障。 
所以，京都府为了避免因经济原因，而发生不能实现上学、学习、掌握技能和就业等情况，

设立了各种援助制度。这些制度，就和日本宪法第 97 条「基本的人权是人类为了获得自由而

多年奋斗的成果」所写的一样，是许多前辈们所努力的结果。 
想提出申请的同学，请与家长和学校的老师商量后，积极地利用这些制度，在开拓自己的 

将来的同时，为了建设相互尊重人权的社会而努力吧。 
 
 
 
 
 
 
 

 
 
◆除了这些制度以外，京都市和其他的市町村也有自己独立的制度，详细情况请向当地咨询。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到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和市福祉事务所、町村的福祉担当科、或是

到下一页援助制度担当机关咨询。 
 
◆根据市町村不同，申请处可能会有所不同。 
 
◆个别项目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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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援救制度担当机构一览 

京都府厅 

 
地方机构 

 

教育厅指导部 学校教育科      075-414-5831  府民劳动部 能力开发科   075-414-5105
      〃     特别支援教育科  075-414-5835  保健福祉部 医疗室       075-414-4746
    〃     高中教育科     075-414-5846    〃     生活福祉室     075-414-4557
总务部      文教科         075-414-4520      〃   〃（母子担当）  075-414-4585
企划环境部   交通对策科      075-414-4367  教育厅指导部 人权教育室 075-414-5822

◇ 教育局 
   乙训教育局        075-933-5130           中丹教育局       0773-42-1200 
   山城教育局        0774-62-0008           丹后教育局       0772-22-2175 
   南丹教育局        0771-62-0304 

广域振兴局   保健所 管辖市町村

 
 
 
 
 
 

山城广域振兴局 

 
 
 
 
 
 

0774-21-2101 

乙训保健所 075-933-1151 向日市 
长冈京市 
大山崎町 

山城北保健所 0774-21-2191 宇治市 
城阳市 
久御山町 

山城北保健所 缀细分室 0774-63-5745 八幡市 
京田边市 
井手町 
宇治田原町

山城南保健所 0774-72-4300 
 

木津川市 
笠置町 
和束町 
精华町 
南山城村 

南丹广域振兴局 0771-22-0422 南丹保健所 0771-62-4751 龟冈市 
南丹市 
京丹波町 

中丹广域振兴局 0773-62-2500 中丹西保健所 0773-22-5776 福知山市 
中丹东保健所 0773-75-0805 绫部市 

舞鹤市 
丹后广域振兴局 0772-62-4301 丹后保健所 0772-62-0361 宫津市 

京丹后町 
与谢野町 
伊根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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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为了婴·幼儿的制度 

 
 
 

名  称 贷与・支付 对 象 者 申请处 页数

母子家庭奖学金

等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

婴幼儿的母子家庭（婴幼儿指到上小

学年龄为止的儿童） 

 
府保健所 

 
６ 
 

私立幼儿园保育

费减轻补助金 
 

支付 

符合下面任何一项者 
1  该年度 10 月 1 日（満 3 岁儿童为

1 月开始），在京都府以及滋贺县，

大阪府，兵库县，奈良县内的私立

幼儿园在籍的儿童 
2  保育料负担者居住在京都府内，课

税总所得额在 7110 千日元以下者 

私立幼儿园 

 
 
 

７ 

交通事故遗孤奖 

学金等 
支付 

居住在府内（包括京都市），因交通事

故失去亲人的婴幼儿 
府交通对策科， 
府广域振兴局 

８ 

幼儿园入园奖励

项目 
 

减免 
（付给） 

1 公立幼儿园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免课征

市町村民税家庭，市町村民所得平

均非课税家庭 
2  私立幼儿园 

①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免课征市町村民税家庭 
②市町村民所得平均非课税家庭 
③市町村民税所得平均课税额

34，500 日元以下的家庭 

④市町村民税所得平均课税额

183，000 日元以下的家庭 

 

 
 
 
 
 
市町村教育委

员会（幼儿园）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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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婴・幼儿】 

名称（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项 目 名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支付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为了推进母子家庭的福利，支付教育和养育所需的经费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婴幼儿的母子家庭 

·婴幼儿（指上小学年龄为止的儿童） 
支 付 额 11，000 日元（年额） 
申 请 时 期 

以 及 
支 付 时 期 

申请月 区  分 支给对象期间 支付日 

 
4 ～ 5 月 

申请年度的 4 月 1 日现

在，属于支付的对象 
该年度 4 月～3 月  

 
8 月末 申请年度的 4 月 2 日以

后，属于支付的对象 
申请月的次月～该年

度 3 月 

6 ～ 2 月 所有申请者 
申请月的次月～该年

度 3 月 
10 月～ 3 月

申 请 资 料 ○申请书 
○可证明支付对象的资料 
   ：母子福利推进员或者民生·儿童委员的证明（申请书中的证明栏） 
    已及市町村长的证明（申请书中的证明栏） 

并   给 不能和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并给 
申 请 处 
咨 询 处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参考 p・2)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 
                    （TEL ：075-414-4585） 

备 考 需要每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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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婴・幼儿】 

名称  私立幼儿园保育费减轻补助金 

 
项 目 名 私立幼儿园保育料减轻补助金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为了减轻上私立幼儿园儿童保护者的保育费负担和企图幼儿教育的振兴。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符合下面任何一项者 

1 该年度 10 月 1 日（満 3 岁儿童为 1 月开始）在籍在京都府以及滋贺县，大

阪府，兵库县，奈良县内的私立幼儿园的儿童 
2 保育费负担者住在京都府内，课税总所得额在 7，110 千日元以下者 

支 付 额 一年 17，000 日元 
但，所负担的保育费年额不到 17，000 日元时，则为实际负担金额 

申 请 时 期 （3 岁儿童、4 岁儿童、5 岁儿童 ）             9 月 ～10 月 
（满 3 岁儿童 ）                             12 月～翌年 1 月 

申 请 资 料 申请书，能证明收入的资料 
支 付 时 期 （3 岁儿童、４岁儿童、5 岁儿童）             12 月 ～1 月 

（满 3 岁儿童）                               3 月 
并 给  
申 请 处 私立幼儿园 
担 当 科 总务部文教科（TEL ：075-414-4520）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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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婴 幼儿】 

名称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项 目 名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因交通事故而失去亲人的儿童或学生，供给精神上以及经济上的援助，企图

健康成长为目的。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居住在府内（包括京都市）。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婴・幼儿 
支 付 额 奖学金 11，000 日元 （年额） 
申 请 时 间 5 月末 （之后为随时受理（但，翌年 2 月末为止）） 
申 请 资 料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申请书 
支 付 时 期 7 月末（如在 6 月份之后申请，则为申请月的次月末） 
并 给 不能与母子家庭奖学金并给 
申 请 处 府交通对策科、府广域振兴局 
担 当 科 企画环境部交通对策科（TEL ：075-414-4367）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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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婴 幼儿】 

名称  幼儿园就园奖励项目 

项 目 名 幼儿园就园奖励补助金 
项目主体 国・市町村教育委员会 
宗旨・目的 根据公立・自立幼儿园里就园的 3 岁儿童（含满 3 岁儿童）、4 岁儿童以及 5 岁

儿童的保护者的收入，对入园费保育费给与减免（支付）。 
贷与・支付 减免（支付） 
对 象 

以及 
减免单价 

减免支付金额是由国家规定的单价而定，根据市町村会有所不同。 
1 公立幼儿园 
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免课征市町村民税家庭・市町村民所得平均非课税家庭

   年额 第一子       20,000 日元   （ 有小学 1・2 年级的哥、姐时将哥、姐

换算成第 1子，那时的年额为 

        第二子       38,000 日元        第二子        26,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66,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32,000 日元） 
2 私立幼儿园 
①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免课征市町村民税家庭 

 年额  第一子       141900 日元    同上的情况时， 
        第二子       185000 日元    第二子       157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257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171000 日元 
②市町村民所得平均非课税家庭 

        第一子       107600 日元    同上的情况时， 

        第二子       162000 日元    第二子        126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250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144000 日元 
③市町村民税所得平均课税额 34500 日元以下的家庭 

第一子       81700 日元     同上的情况时， 

        第二子       143000 日元    第二子       103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245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123000 日元 
④市町村民税所得平均课税额 183000 日元以下的家庭 

第一子       57500 日元     同上的情况时， 

        第二子       127000 日元    第二子       81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240000 日元    第三子以下   104000 日元 

申请时期 年度初（不包括中途入园） 
申请资料 市町村教育委员规定的申请书以及附加资料 
申 请 处 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幼儿园） 
担 当 科 教育厅指导部学校教育课（TEL ：075-414-5838） 
备 考 ※关于减免（支付）的业务是以市町村教育委员会进行。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

区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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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 为了小学生的制度 

 
 
 
 
 

 
名   称 贷与·支付 对 象 者 申 请 处 页数

就学援助项目 
 

支付 
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 
没有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但

经济上有困难的家庭 

市町村教育委 
员会（小学校） 

12 

就学奖励费 支付 就读于小学特别支援班级的儿童 小学校 13 
依据生活保护法

的补助费 
支付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

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 
府保健所、各市福

祉事务所 
14 

修学旅行援助金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内（不包括京都

市。）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

的在小学就学的子女修学旅行

时，需要购买所需用品者 

府保健所 

15 

母子家庭奖学金

等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

抚养着小学生的母子家庭 
府保健所 

16 

交通事故遗孤奖

学金等 
支付 

居住在府内（包括京都市。）， 
因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小学生 

府交通对策科、   
府广域振兴局 

17 

对于外国人学校

在校者的修学援

助费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

负担着在学校法人京都朝鲜学园

所设立的初级学校上学儿童的学

习所需要的费用者 

学校 

18 

母子福利资金贷

款 
 

贷款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

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并且现在抚

养着孩子 
府保健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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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学生】 

名称  就学援助项目 

项 目 名 就学援助费 
项 目 主 体 国家・市町村教育委员会 
宗旨・目的 对因经济原因致使儿童就学困难的家长给与学习用品费等的援助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 

没有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但经济上有困难的家庭 
支 付 额 根据市町村，支付项目以及支付金额等会有所不同。 

〔需要保护者〕 
休学旅行费・医疗费（学校病）等 
〔准需要保护者〕 
学习用品费・走读用品费・校外活动费・走读费・修学旅行费 
医疗费（学校病） 学校伙食费 等  

申 请 时 间 年度初（以后为随时） 
申 请 材 料 市町村教育委员规定的申请书以及附加材料 
申 请 地 点 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小学校） 
担 当 科 教育厅指导部学校教育课   （TEL075-414-5838） 
备 考 认定、支付工作在市町村教育委员会进行。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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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学生】 

名称  就学奖励费 

项 目 名 就学奖励费 
项 目 主 体 国家・市町村 
宗旨・目的 本着教育的机会平等的宗旨，为了减轻在特别支援班级就学儿童家长的经济负

担，对应其负担能力，支付全部或一部分费用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就读于小学特别支援班级的儿童 
支 付 额 学习用品费  走读用品费    一年级  年        6305日元    （支付）

校外活动费 其他   年        7390日元    （支付）

在外留宿的校外活动费 1735 日元   （支付）

新入学儿童学习用品费等     入学时            9950日元    （支付）

修学旅行费                                 10300 日元    （支付）

体育实际技巧用具费         滑雪            12650 日元    （支付）

                           滑冰              5635 日元   （支付）

走读费                                         实际费用   （支付）

交流学习交通费                                实际费用   （支付）

学校伙食费                                实际费用的 1/2   （补助）

扩大教材费                       以每页40日元计算金额的1/2 
                               （一册教材的上限为 50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根据市町村有所不同 
申 请 材 料 各市町村教育委员规定的申请书以及附加材料 
支 付 时 间 根据市町村有所不同 
并     给 接受生活保护法第 12 条规定的生活补助、同法第 13 条规定的教育补助以及接

受就学援助金的援助者除外。 
申 请 地 点 小学校 
担 当 科 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科（TEL075-414-5835） 
备 考 ※支付额为国家规定的金额（H18 年度实际成绩），但根据市町村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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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学生】 

名称   依据生活保护法的补助费 

 
项 目 名 依据生活保护法的补助费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市 
宗旨・目的 依据生活保护法，支付给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义务教育必要的

教科书和除此以外的学习用品、学校伙食费等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 
支 付 额 〔教育补助费〕 

教育补助基准金额 每月 2150 日元 
教材费 学校伙食费走读费 实际费用 
班费 PTA 会费 儿童会费 每月 610 日元以内 

〔生活补助费〕 
入学准备金小学入学时 39500 日元以内 
学童服购买费升入 12700 日元以内 

 

申 请 时 间 由各福祉事务所决定 
申 请 材 料 各福祉事务所规定格式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ｐ・2 参考）、各市福祉事务所查寻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 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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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学生】 

名称 修学旅行援助金 

 
项 目 名 修学旅行援助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依据生活保护法，对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的修学旅行准备费给与援

助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内（不包括京都市。）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在小学就学的

子女修学旅行时，需要购买所需用品者 
支 付 额 平均每人 58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随时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支 付 时 间 随时 
并 给 无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参考 P.2）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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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学生】 

名称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项 目 名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支付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为了推进母子家庭的福利，支付教育和养育所需的经费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小学生的母子家庭 
支 付 额 21500 日元（年额） 
申 请 时 间 
以 及 
支 付 时 间 

申请月 区分 支给对象期间 支付日 

 
4 ～ 5 月 

申请年度的 4 月 1 日现

在，属于支付对象 
该年度 4 月～3 月  

 
8 月末 申请年度的 4 月 2 日以

后，属于支付对象 
申请月的下一月～该

年度 3 月 

6 ～ 2 月 所有申请者 
申请月的下一月～该

年度 3 月 
10 月～ 3 月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能证明是支付对象的材料 
   ：母子福祉推进员或者是儿童委员的证明（申请书中证明栏） 
    已及市町村长的证明（申请书中证明栏） 

并   给 不能和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同时获得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参考 p・2)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科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 
                    （TEL075-414-4585） 

备 考 需要每年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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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学生】 

名称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项 目 名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因交通事故而失去亲人的儿童或学生，精神上以及经济上的援助，达到健康

成长的目的。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府内（包括京都市。），因交通事故失去父母的小学生 
支 付 额 奖学金 21500（年额） 
申 请 时 间 5 月末 （之后为随时受理（到下一年 2 月末为止）） 
申 请 材 料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申请书 
支 付 时 间 7 月末（如在 6 月份之后申请，则为申请提出月的下一月） 
并 给 不能与母子家庭奖学金同时获得 
申 请 地 点 府交通对策科，府广域振兴局 
担 当 科 企画环境部交通对策科 TEL（075-414-4367）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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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学生】 

名称 对于外国人学校在校者的修学援助费 

 
项 目 名 对于外国人学校在校者的修学援助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为了提高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且没有日本国籍的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水平、对

学习所需的经费给与援助。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负担着在学校法人京都朝鲜学园所设立的初

级学校上学儿童的学习所需要的费用者。 
支 付 额 在生活保护法的教育补助等基准金额的范围内，以下记载的项目 

基准金额 每月 2150 日元（以内）

班费等 每月 610 日元（以内）

教材费等 
伙食费 
交通费 

 
实际费用 

入学准备金（入学时） 39500 日元（以内） 
学童服等购买费（升入 4 年级时） 12700 日元（以内） 

 

申 请 时 间 各学年每年一次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在学证明书 
支 付 时 间 随时 
并     给 没有 
申 请 地 点 学校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8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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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小学生】 

名称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 

项 目 名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母子家庭的儿童在入学时直接需要的服装・鞋类的购买费用给与贷款，通过

支援修学增进儿童的福利事业。 
贷与・支付 贷款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儿童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贷 款 额 就学准备资金 395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申 请 时 间 入学前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户口副本和户口记载事项证明书・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 

・可以证明收入的材料・就学通知书等可以证明入学的材料 
贷款开始时

间 
决定贷款，并且提出借用书等后 

连带保证人 必要 
并     给  
偿 还 毕业以后 6 个月的固定期间后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参考 p.2）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科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 
                    （TEL075-414-458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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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篇 为了中学生 

 
 
 
名称 贷与 支付 对象人员 申请地点 页数

就学援助项目 
 支付 

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 
没有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但

经济上有困难的家庭 

市町村教育委 
员会（中学校） 

21 

就学奖励费 支付 就读于小学特别支援班级的儿童 中学校 22 
根据生活保护

法的补助费 
支付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

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 
府保健所 各市福

祉事务所 
23 

修学旅行援助

金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内（不包括京都

市。）接收生活基本保障的家庭的

在小学就学的子女休学旅行时 

府保健所 24 

母子家庭奖学

金等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

抚养着中学生的母子家庭 
府保健所 25 

交通事故遗孤

奖学金等 
支付 

居住在府内（包括京都市。）的因

交通事故失去亲人的小学生 
府交通对策科     
府广域振兴局 

26 

对于外国人学

校在校者的修

学援助费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

负担着在学校法人京都朝鲜学园

所设立的初级学校上学儿童的学

习所需要的费用者。 

学校 27 

母子福利资金

贷款 
 

贷与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

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并且现在抚

养着孩子 

府保健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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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生】 

名称  就学援助事业 

 
项 目 名 就学援助费 
项 目 主 体 国家・市町村教育委员会 
宗旨・目的 对因经济原因致使儿童就学困难的家长给与学习用品费等的援助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 

没有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但经济上有困难的家庭 
支 付 额 根据市町村，支付项目以及支付金额等会有所不同。 

〔需要保护者〕 
休学旅行费・医疗费（学校病）等 
〔准需要保护者〕 
学习用品费・走读用品费・校外活动费・走读费・修学旅行费 
医疗费（学校病） 学校伙食费 等  

申 请 时 间 年度初（以后为随时） 
申 请 材 料 市町村教育委员规定的申请书以及附加材料 
申 请 地 点 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中学校） 
担 当 科 教育厅指导部学校教育课   （TEL075-414-5838） 
备 考 认定、支付工作在市町村教育委员会进行。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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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生】 

名称  就学奖励费 

项 目 名 就学奖励费 
项 目 主 体 国家・市町村 
宗旨・目的 本着教育的机会平等的宗旨，为了减轻在特别支援班级就学学生家长的经济负

担，对应其负担能力，支付全部或一部分费用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就读于中学特别支援班级的学生 
支 付 额 学习用品费・走读用品费    一年级  年     11940 日元         （支付）

校外活动费 其他   年     13025 日元         （支付）

在外留宿的校外活动费 2920 日元        （支付）

新入学儿童学习用品费等     入学时        11450 日元         （支付）

休学旅行费                               27950 日元         （支付）

体育实际技巧用具费         柔道           3650 日元         （支付）

                           剑道          25250 日元         （支付）

                           滑雪          18150 日元         （支付）

滑冰          5635 日元         （支付）

走读费                                      实际费用        （支付）

交流学习交通费                             实际费用        （支付）

学校伙食费                                实际费用的 1/2     （补助）

扩大教材费                            以每页 40 日元计算金额的 1/2 
                               （一册教材的上限为 50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根据市町村有所不同 
申 请 材 料 各市町村教育委员规定的申请书以及附加材料 
支 付 时 间 根据市町村有所不同 
并 给  接受生活保护法第 12 条规定的生活补助、同法第 13 条规定的教育补助以及接

受就学援助金的援助者除外。 
申 请 地 点 中学校 
担 当 科 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科（TEL075-414-5835） 
备 考 ※支付额为国家规定的金额（H18 年度实际成绩），但根据市町村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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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生】 

名称   依据生活保护法的补助费 

 
项 目 名 依据生活保护法的补助费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市 
宗旨・目的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义务教育必要的教科

书和除此以外的学习用品、学校伙食费等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的子女 
支 付 额 〔教育补助费〕 

教育补助基准金额 每月 4180 日元 
教材费・学校伙食费・走读费 实际费用 
班费・PTA 会费・儿童会费 每月 700 日元以内 

〔生活补助费〕 
入学准备金（中学入学时） 46100 日元以内 

 

申 请 时 间 由各福祉事务所制定 
申 请 材 料 各福祉事务所等规定格式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ｐ・2 参考） 各市福祉事务所查寻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 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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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生】 

名称 修学旅行援助金 

项 目 名 修学旅行援助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依据生活保护法，对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的修学旅行准备费给与援

助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内的被保护家庭，该家庭在小学上学子女修学旅行

时有 
支 付 额 平均每人 68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随时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支 付 时 间 随时 
并 给 无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p.2 参考）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 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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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生】 

名称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项 目 名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支付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为了推进母子家庭的福利，支付教育和养育所需的经费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中学生的母子家庭 
支 付 额 43000 日元（年额） 
申 请 时 间 
以 及 
支 付 时 间 

申请月 区分 支给对象期间 支付日 

 
4 ～ 5 月 

申请年度的 4 月 1 日现

在，属于支付对象 
该年度 4 月～3 月  

 
8 月末 申请年度的 4 月 2 日以

后，属于支付对象 
申请月的下一月～该

年度 3 月 

6 ～ 2 月 所有申请者 
申请月的下一月～该

年度 3 月 
10 月～ 3 月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能证明是支付对象的材料 
   ：母子福祉推进员或者是儿童委员的证明（申请书中证明栏） 
    已及市町村长的证明（申请书中证明栏） 

并   给 不能和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同时获得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参考 p・2)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科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 
                    （TEL075-414-4585） 

备 考 需要每年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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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生】 

名称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项 目 名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因交通事故而失去亲人的儿童或学生，给与精神上以及经济上的援助，达到

健康成长的目的。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府内（包括京都市。），因交通事故失去父母的中学生 
支 付 额 奖学金 43000（年额） 
申 请 时 间 5 月末（之后为随时受理（到下一年 2 月末为止）） 
申 请 材 料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申请书 
支 付 时 间 7 月末（如在 6 月份之后申请，则为申请提出月的下一月） 

 母子家庭奖学金 
申 请 地 点 府交通对策科，府广域振兴局 
担 当 科 企画环境部交通对策科 TEL075-414-4367）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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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生】 
 

名称 对于外国人学校在校者的修学援助费 

 
项 目 名 对于外国人学校在校者的修学援助费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为了提高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且没有日本国籍的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水平、对

学习所需的经费给与援助。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负担着在学校法人京都朝鲜学园所设立的初

级学校上学儿童的学习所需要的费用者。 
支 付 额 在生活保护法的教育补助等基准金额的范围内，以下记载的项目 

基准金额 每月 4180 日元以内 
班费等 每月 700 日元以内 
教材费等 
伙食费 
交通费 

实际费用 

入学准备金（入学时） 46100 日元以内 
 

申 请 时 间 各学年每年一次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在学证明书 
支 付 时 间 随时 

 没有 
申 请 地 点 学校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8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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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生】 
 

名称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 

项 目 名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母子家庭的儿童在入学时直接需要的服装・鞋类的购买费用给与贷款，通过

支援修学增进儿童的福利事业。 
贷与・支付 贷款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儿童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贷 款 额 就学准备资金 461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申 请 时 间 入学前（申请前请务必于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福祉室商谈）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户口副本和户口记载事项证明书・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 

・可以证明收入的材料・旧学通知书等可以证明入学的材料 
贷款开始时

间 
决定贷款，并且提出借用书等后 

连带保证人 必要 
并     给  
偿 还 毕业以后 6 个月的固定期间后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p.2 参考）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科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 
                    （TEL075-414-458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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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为了中学毕业生 

 
名称 贷与・支付 对象人员 申请地点 页数

掌握技能资金 
入所预备金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内的

由于经济原因，掌握技能有困难家庭

的子女，在中学毕业后，继续进入技

能掌握设施时，符合以下某一项者 

  1 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

女 

  2 由于经济原因，掌握技能有困难

家庭的子女 

（家庭总收入为生活保护基准的 1.8

倍以内） 

府保健所，府 
广域振兴局 

31 

根据生活保护

法的技能学习

费  就业预备

金 

支付 

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 
府保健所，各市

福祉事务所 
32 

职业训练支援

制度 
支付 

根据公共职业介绍所的受训指示，在

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接受训练着 
公共职业能力

开发设施 
33 

残疾人等的岗

位适应训练津

贴 
支付 

被公共职业介绍所所长指示接受训练

的就业有困难的残疾人等 
管辖居住地的

公共职业介绍

所 
34 

母子福利资金

贷款 
贷与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

着儿童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府保健所 35 

技能者培训资

金 
贷与 

无利息 

在公共事业能力开发设施入学，因经

济原因接受职业训练有困难者（不包

括接受训练津贴） 

公共职业能力

开发设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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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毕业生】 

名称 掌握技能资金・入所预备金 

项 目 名 掌握技能援助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于因经济困难而掌握技能有困难者，支付其技能学习资金，从而达到其家庭

的自力更生。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内的由于经济原因，掌握技能有困难家庭的

子女，在中学毕业后，继续进入技能掌握设施时，符合以下某一项者 

  1 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 

  2 由于经济原因，掌握技能有困难家庭的子女 

（家庭总收入为生活保护基准的 1.8 倍以内） 
支 付 额  

设施的种类 技能掌握资金 入所预备金

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 
（府立京都高等技术专门学校等）     

5000 日元/月  
 
55000 日元护理学校（护理专门学校等） 13000 日元/月 

高中形式（奈良高等专修学校等） 21000 日元/月 
实用技术学校（各种专门学校 专修学校等） 24000 日元/月 

 

申 请 时 间 1 次申请 3 月中旬 
2 次申请 4 月中旬（ 以后为随时申请）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在学（籍）证明书、能证明收入状况的材料 
支 付 时 间 第 1 期：4 月下旬（1 次申请） 5 月下旬（2 次申请） 

第 2 期：8 月 
第 3 期：12 月 
※1  2 次申请后的随时申请的支付时间为随时支付 

※2  入所预备金在 4 月或 5 月全额支付 
并 给 取得其他类似的支付时，该项目的支付额有减额的可能性 
申 请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参考 p.2），府广域振兴局查询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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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毕业生】 

名称 根据生活保护法的技能学习费・就业预备金 

项 目 名 根据生活保护法的技能学习费・就业预备金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市 
宗旨・目的 支付为了维持生活而在专修学校、 各种学校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等学习技

能时所需要的经费和找到工作后的预备金，从而达到其家庭的自力更生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 
支 付 额  

技能学习费 一年 380000 日元以内 
就职预备金       28000 日元以内 

 

申 请 时 间 各福祉事务所等规定 
申 请 材 料 各福祉事务所等规定样式 
支 付 时 间 各福祉事务所等规定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参考ｐ.2）、各市福祉事务所查寻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 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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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毕业生】 

名称 职业训练支援制度 

项 目 名 职业训练支援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国家 
宗旨・目的 为了援救接受职业训练的母子家庭的母亲、中国归国者等在训练期间内的生

活，支付给训练津贴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根据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受训指示，在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接受训练着 
支 付 额 基本津贴 一天 3530 日元 

技能掌握津贴 受训津贴一天 500 日元 交通津贴月额（限额）425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入校时 
申 请 材 料 训练津贴等资格认定申请书 职业训练受训指示书 
支 付 时 间 申请的下一个月的 15 日 
申 请 地 点 府交通对策科，府广域振兴局 
担 当 科 企画环境部交通对策科（TEL075-414-510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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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毕业生】 

名称 残疾人等的岗位适应训练津贴 

项 目 名 残疾人等的岗位适应训练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于就业有困难的残疾人，对其在企业工作时的作业进行训练，促进其适应工

作环境。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被公共职业安定所所长指示接受训练的就业有困难的残疾人等 
支 付 额 基本津贴          一天      3530 日元 

 
技能掌握津贴 
    受训津贴      一天       500 日元 
    交通津贴      月额       425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随时 
申 请 材 料 岗位适应训练受训申请书 
支 付 时 间  
并     给 无 
申 请 地 点 管辖居住地的公共职业介绍所 
担 当 科 府民劳动部能力开发科 TEL075-414-510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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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毕业生】 

名称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 

项 目 名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母子家庭的子女在学习技术，就业时所需的资金给与贷款，通过支援技术

学习等，增进儿童福利。 
贷与・支付 贷款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儿童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支 付 额 就业预备金     10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学习技术资金   一个月 5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就学预备金 
  进技术学习设施 从自家到设施       75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从自家外道设施     85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贷款商议时

间 
有关贷款的商议，从九月份开始受理 
请尽早与府保健所福祉室商议。 

申 请 材 料 
 

就业预备金      申请书・户籍副本或是户籍事项证明书・家庭全部成员的

住民票・可以证明收入的材料 

学习技术资金    申请书・户籍副本或是户籍事项证明书・家庭全部成员的

就学预备金          住民票・可以证明收入的材料    
贷 款 开 始 决定贷款，并提交完借用书等后 
连带保证人 需要 
并 给 不能与生活福祉资金(预备费)同时取得 
偿 还 就业预备金   

  从贷款日起一年的固定期间后 
学习技术资金    
  知识技能掌握后的 1 年的固定期间后 
就学预备金 
  毕业以后 6 个月的固定期间后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参考 p.2）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科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 
                    （TEL075-414-458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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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学毕业生】 

名称  技能者培训资金 

项 目 名 技能者培训资金 
项 目 主 体 独立行政法人雇用・能力开发机构 
宗旨・目的 为了对培养优秀的技术人才有所帮助，对于在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的设施内

接受训练 6 个月以上者，并且由于经济原因，接受职业培训有困难者给与贷款。

贷与・支付 贷与 
对 象 人 员 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入校者，由于经济原因接受职业训练有困难者（不包括

接受训练津贴者） 
支 付 额 月额 18200 日元～214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入校时  
申 请 材 料 培训资金借受申请书・收入证明书等 
付 款 时 间 每月 
连带保证人 工作者的成年人 
偿 还 时 间 16 年以内 
申 请 地 点 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 
担 当 科 府民劳动部能力开发科 TEL075-414-510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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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为了高中生 高等专科学校生等 

 
名称 贷与・支付 对象人员 申请地点 页数

依据生活保护法
的高中就学补助 支付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
助家庭的子女 

府保健所 
各市福祉
事务所 

39 

府立高级中学学
费减免 

免除 

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并且有旺盛的学
习热情者 
1 家长是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
本保障援助的人 
2 由于经济原因，交纳学费困难者，或
是交纳学费有困难的儿童福利院的儿
童， 
3 由于受灾害，生活水平显著下降者 
4 除以上 3 项以外，被认定为有必要被
免除者 

府立高等
学校 40 

高级中学奖学金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内不包括京都市，符合以
下某一个条件者 
1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保生
援助家庭的子女（只限于在私立高级中
学（不包括函授）上学的学生） 
2 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庭的子女，属于
以下的家庭的学生 
 ①母子家庭②父子家庭③儿童家庭④
残疾人家庭⑤有长期疗养者的家庭 
⑥知事特别认定的以①～⑤为标准的
家庭 

府保健所
府广域振
兴局 

41 

学籍在京都府
内，外的私立高
级中学学生的学
费减轻补助金 

支付 

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该年度（10 月 1 日）在京都府以及
滋贺县、大阪府、兵库县、奈良县、三
重县、福井县的私立高级中学（全日制、
定时制）和京都府内的私立高级中学
（函授制）在籍的学生 
2  学费负担者住在京都府内，市（町、
村）民税・府民税的课税总所得额在
7110 千日元以下者 

私立高等
学校 42 

居住在人口稀少
地区的高中生的
走读费补助 

支付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1 走读费负担着居住在京都府内，该

学生在府内的公立高中或市私立高
中上学者 

2 走读费负担者的前一年的收入达不
到所得基准额 

3 交通工具单程利用距离在 15 公里
以上，一个月的定期券购买额超过
22100 日元 

高等学校 43 

母子家庭奖学金
等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高
中生包括专修学校搞等课程在籍的学
生的母子家庭 

府保健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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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贷与・支付 对 象 人 员 申 请 地 点 页数
交通事故遗孤奖
学 金 等 

支付 
居住在府内（包括京都市。），因交通事故
失去父母的高中生 

府交通对策
科 
府广域振兴
局 

45

私立高等专科学
校学生奖学补助 

支付 

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该年度（10 月 1 日）在籍于京都府内
的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学习年限为 3年以
上的高中课程）的学生 
2  学费负担者住在京都府内，课税总所
得额在 7110 千日元以下者 

私立高等专
修 学 校 

46

定时制以及函授
制课程教科书供

给 

供给 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在籍与府立高级中学定时制或是函授制
课程的在职学生，并且要求供给（补助）
者 
2 在求职中或是由于疾病等原因无法工
作的学生，并且并且要求供给（补助）者

各定时制函
授制课程设
置高级中学 

47

定时制以及函授
制课程学习奖学

金 
 

贷 与 在府内的公立私立高中定时制以及函授
制课程学习或是居住在府内，在别的府县
的广域函授制课程学习的学生，并且符合
以下某一条件者 
1 由于经济原因，修学困难者 
2 有经济收入者 
3 没有向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
构奖学金贷款者 

各定时制函
授制课程设
置高级中学 

48

母子福祉资金贷
款 

贷 款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
儿童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府 保 健 所 49

生活福祉资金贷
款 

（ 修 学 资 金 ） 

贷 与 低收入家庭(生活保护基准的 1.8 倍以内
的收入基准的家庭) 

市区町村社
会福祉协议
会 
（ 民 生 委
员） 

50

高中生等学习支
援项目 

（修学金） 

贷 与 
（无利息） 

1 高级中学、高级专门学校、中等教育学
校（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
专修学校（高等课程）的学生 
2 生活保护基准的 1・5 倍以下 

府教育厅指
导部高中教
育科府总务
部 文 教 课 

51

利 息 补 给 1 高级中学、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程）
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专修学校（高等
课程）的学生家长 
2 超过上记 2 基准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者
的年收在旧日本育英会收入基准以

高中生等学习支
援 项 目 
（修学预备金） 

贷 与 
（无利息） 

1 高级中学、高级专门学校、中等教育学
校（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
专修学校（高等课程）的学生 
2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与者 
3主要经济来源者的年收不到 150 万日元

府教育厅指
导部高中教
育科府总务
部 文 教 课 

52

利 息 补 给 1 上记 1 的家长
2 上记 2 的家长 
3 主要经济来源者的年收 150 万日元以
上 

独立行政法人日
本学生支援机构
奖 学 金 

贷与 
无利息 

高等专门学校的学生，并且有校长的推
荐 。

预约采用：
所 在 中 学 
在学采用：
所在高等专
门 学 校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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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 

名称 依据生活保护法的高中就学补助 

项 目 名 依据生活保护法的高中就学补助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市 
宗旨・目的 依据生活保护法，对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支付其在高中就学时

所需的入学预备金，学习用品费等，从而达到其家庭的自力更生。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 
支 付 额 〔高中就学费用的付给内容〕 

经费项目 主要内容 标准额 
基本额 学习用品费、走读用品费 5300 日元 
报考费・入学金 入学审核费 入学金 与公立高中相同 
学费 学费 

（府立高中利用减免制度）

与公立高中相同 

入学预备金 制服、书包、鞋等 61400 日元以内 
班费 班费、学生会费 1460 日元以内 
走读费 上学所用的交通费 支付实际费用 
教材费 教科书、副读本 支付实际费用 

 

申 请 时 间 由各福祉事务所制定 
申 请 材 料 各福祉事务所等规定格式 
支 付 时 间 由各福祉事务所制定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参考 p.2）、各市福祉事务所查寻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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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 

名称  府立高级中学学费减免 

项 目 名 府立高级中学学费减免措施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教育委员会 
宗旨・目的 本着教育的机会平等的宗旨，援助在府立高中就读的学生 
贷与・支付 免除 
对 象 人 员 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并且有旺盛的学习热情者 

1 家长是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人 
2 由于经济原因，交纳学费困难者，或是交纳学费有困难的儿童福利院的儿童，

3 由于受灾害，生活水平显著下降者 
4 除以上 3 项以外，被认定为有必要被免除者 

免 除 额 （全日制） 一年 平成 17 年 平成 19 年度入学者  115200 日元 
（定时制） 一年 平成 17 年 平成 19 年度入学者   14400 日元 
            平成 16 年度入学者              138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第一次申请  4 月中旬（只限于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的家庭） 
第二次申请  6 月中旬（以后为随时申请）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有关收入的证明等 
并 给 在接受高级中学修学援助事业「高级中学奖学金（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庭）」

者不可 
申 请 地 点 府立高中 
担 当 科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课 TEL（075-414-5849）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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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高等专门学校学生等】 

名称  高级中学奖学金 

项 目 名 高级中学学习援助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本着教育的机会平等的宗旨，促进接受生活基本保生援助家庭以及免课征市町

村税的家庭的子女的高中入学的同时，从而达到其家庭的自力更生。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内不包括京都市，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依据生活保护法接受生活基本保生援助家庭的子女（只限于在私立高级中学
（不包括函授）上学的学生） 
2 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庭的子女，属于以下的家庭的学生 
 ①母子家庭②父子家庭③儿童家庭④残疾人家庭⑤有长期疗养者的家庭 
⑥知事特别认定的以①～⑤为标准的家庭 

支 付 额 接受生活基本保生援助家庭的子女 
  奖学金 入学预备金 
私立 全日制 

定时制 
一个月 19000 日元 
一个月 10000 日元 

 110000 日元 
  69000 日元 

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庭的子女 
  奖学金 入学预备金 
国公立 全日制 定时制

高专 
一个月 14000 日元 
一个月 16000 日元 

63000 日元 
63000 日元 

私立 全日制 
定时制 

一个月 33000 日元 
一个月 24000 日元 

178000 日元 
137000 日元 

         函授制 一个月 9000 日元 450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接受生活基本保生援助家庭的子女 
第 1 申请 2 月 以后为随时 
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庭的子女 
第 1 申请只限于新 1 年级的学生 2 月   第 2 次申请 6 月 以后为随时 

申 请 材 料 接受生活基本保生援助家庭的子女 
支付申请书 在学证明书 接受生活基本保生援助证明书 
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庭的子女 
支付申请书 在学证明书 免课征市町村税证明税 
残疾人家庭需要提出残疾人手册副本或是年金证明的副本 
长期疗养家庭需要提出医生的诊断书 

支 付 时 间     接受生活基本保生援助家庭的子女  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庭的子女 
第 1 期（4 月 7 月）           4 月                 4 月或是 7 月 
第 2 期 8 月 11 月              8 月                     8 月 
第 3 期 12 月 3 月              12 月                   12 月 

并 给 取得以下奖学金者，该项目的支付额有减额的可能性 
母子家庭奖学金、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 
府立高级中学学费减免（只限于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庭的子女） 
府立高级中学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学习奖学金（只限于免课征市町村税的家
庭的子女） 

申 请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参考 p.2）、府广域振兴局咨询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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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 

名称 学籍在京都府内外的私立高级中学学生的学费减轻补助金 

项目名 学籍在京都府内外的私立高级中学学生的学费减轻补助金 
项目主体 京都府 
宗旨 目的 为了减轻在私立高级中学上学学生的学费负担者的经济负担。 
贷与 支付 支付 
对象人员 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该年度（10 月 1 日）在京都府以及滋贺县、大阪府、兵库县、奈良县、三

重县、福井县的私立高级中学（全日制、定时制）和京都府内的私立高级中学

（函授制）在籍的学生 
2  学费负担者住在京都府内，市（町、村）民税・府民税的课税总所得额在

7110 千日元以下者 
支付额 一年 48000 日元（函授制 17000 日元） 

 但如果向学校加纳的学费年额与京都府立高级中学学费年额相等额的差额不

到 48000（函授制 17000 日元）时，支付额为差额 
申请时间 9 月～10 月 
申请材料 申请书 有关收入的证明 
支付时间 12 月～下一年 1 月 
并给  
担当科 总务部文教科（TEL075-414-4517）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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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 

名称 居住在人口稀少地区的高中生的走读费补助 

项 目 名 居住在人口稀少地区的高中生的走读费补助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教育委员会（公立高中）京都府（私立高中） 
宗旨・目的 为了做到教育的机会平等，减轻从人口稀少地区走读的高中学生走读费负担者的

负担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1 走读费负担着居住在京都府内，该学生在府内的公立高中或市私立高中上学者

2 走读费负担者的前一年的收入达不到所得基准额 
3 交通工具单程利用距离在 15 公里以上，一个月的定期券购买额超过 22100 日

元 
支 付 额 1 符合支付条件的为一人时 

（1 个月定期券—22100 日元）×1/2 
2 符合支付条件的为两人时 
（1 个月定期券—16500 日元）×1/2 
※如果两人的 1 个月定期券合计金额不到 55400 日元时，有其他协调方法 

申 请 时 间 原则上为 6～7 月（中途为随时申请）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有关收入的证明 
支 付 时 间 9 月以及 2～3 月，各支付一次 

※中途申请的支付时间为申请日的下一个月 
并 给 没有限制 
申 请 地 点 高中 
担 当 科 公立高中：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TEL075-414-5846） 

私立高中：总务部文教科（TEL075-414-451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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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高等专门学校学生等】 

名称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项 目 名 母子家庭奖学金等支付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为了推进母子家庭的福利，支付教育和养育所需的经费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高中生的母子家庭（包括专修学校的高

中课程在籍的学生） 
支 付 额 奖学金           64000 日元 一年 

高中入学预备金   35000 日元 （在申请年度的 4 月 1 日现在，属于支付 

对象并且在 4 月 5 月期间进行了申请） 

申 请 时 间 
  以 及 
支 付 时 间 

申请月 区           分 支付对象期间 支付日 
 
4～5 月 
 

申请年度的 4 月 1 日现

在，属于支付对象 
该年度 4 月～3 月  

8 月末 
申请年度的 4 月 2 日以

后，属于支付对象 
申请月的翌月～该年度 3
月 

6～2 月 所有申请者 申请月的翌月～该年度 3
月 

10 月～3 月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能证明是支付对象的材料 
   ：母子福祉推进员或者是儿童委员的证明（申请书中证明栏） 
    已及市町村长的证明（申请书中证明栏） 

○在学证明 

   ：校长的证明（申请书中证明栏或是在学证明书） 

并 给 不能与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 高级中学奖学金同时获得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 （参考 P.2）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科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 
                    （TEL075-414-4585） 

备 考 需要每年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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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高等专门学校】 

名称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 

项 目 名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因交通事故而失去亲人的儿童或学生，给与精神上以及经济上的援助，达到

健康成长的目的。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府内（包括京都市。），因交通事故失去父母的高中生 
支 付 额 奖学金                64000 日元（年额） 

高级中学入学预备金    350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5 月末（之后为随时受理（到下一年 2 月末为止）） 
申 请 材 料 交通事故遗孤奖学金等支付申请书 
支 付 时 间 7 月末（如在 6 月份之后申请，则为申请提出月的下一月） 
并 给 不能与母子家庭奖学金等 高级中学奖学金等以及高级中学等修学资金同时获

得 
申 请 地 点 府交通对策科，府广域振兴局 
担 当 科 企画环境部交通对策科 TEL075-414-4367）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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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私立高等专修学校的学生】 

名称 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奖学补助金 

项 目 名 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奖学补助金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为了奖励在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和为了减轻其家长的负担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该年度（10 月 1 日）在籍于京都府内的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学习年限为 3

年以上的高中课程）的学生 
2  学费负担者住在京都府内，课税总所得额在 7110 千日元以下者 
 
 

支 付 额 一年 180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9 月～10 月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有关收入的证明 
支 付 时 间 12 月 
并 给 母子家庭奖学金 
申 请 地 点 私立高等专科学校 
担 当 科 总务部文教科（TEL075-414-4520）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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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 

名称  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教科书供给 

项 目 名 京都府高级中学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教科书学习书供给（补助）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教育委员会 
宗旨・目的 为了促进半工半读青少年的高级中学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的学习，保障教育

的机会平等 
贷与・支付 供给 
对 象 人 员 符合以下某一个条件者 

1 在籍与府立高级中学定时制或是函授制课程的在职学生，并且要求供给（补

助）者 
2 在求职中或是由于疾病等原因无法工作的学生，并且并且要求供给（补助）

者 
 

内 容 教科书（函授制课程包括学习书）的无偿供给 
申 请 时 间 4 月（中途为随时申请）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事情相符合证明书 
支 付 时 间 4 月（对于从中途成为支付对象者，原则上在 9 月或是 3 月支付补助金） 
并 给 没有限制 
申 请 地 点 设立有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的各府立高中 
担 当 科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TEL075-414-5849）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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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 

名称   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学习奖励金 

项 目 名 京都府高级中学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学习奖励金贷款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教育委员会（公立高中）京都府（私立高中） 
宗旨・目的 了促进半工半读青少年的高级中学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的学习，保障教育的

机会平等 
贷与・支付 贷与（无利息） 
对 象 人 员 在府内的公立私立高中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学习或是居住在府内，在别的府

县的广域函授制课程学习的学生，并且符合以下某一条件者 
1 由于经济原因，修学困难者 
2 有经济收入者 
3 没有向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贷款者 

贷 与 额  
年级 课程 定时制课程 函授制课程 
1～4 年级（次） 公立 14000 日元/月 14000 日元/月 

私立 29000 日元/月 14000 日元/月 
 

申 请 时 间 原则上为 4～7 月（中途为随时申请）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校长的推荐信・有关收入的证明书・在职证明书或是雇用保险领受资

格者证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只限于申请人为未成年人时） 
支 付 时 间 原则上为 7 月、11 月、3 月 
连带保证人 两名 
并 给 不能与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同时获得 
偿 还 时 间 贷款取消后的下一个月的 6 个月以后 
归 还 免 除 高级中学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毕业时 
申 请 地 点 设立有定时制以及函授制课程的各府立高中 
担 当 科 公立高中：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TEL075-414-5849） 

私立高中：总务部文教科（TEL075-414-4520） 
备 考 高中在学中时，偿还可以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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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 高等专门学校等的学生等】 

名称 母子福祉资金贷款 

项 目 名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母子家庭的子女在学习时所需的资金给与贷款，通过支援学习等，增进儿童福利。 
贷与・支付 贷款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儿童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支 付 额 修学资金无利息贷款                                     单位 日元 
学校种类 年级（月额）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专
修
学
校
（
高
中
课
程
）

高 
 

级 

中 
 

学 

国公立 从自家上学 18000 以内 18000 以内    
从自家外上学 23000 以内 23000 以内    

私立 从自家上学 30000 以内 30000 以内    
从自家外上学 35000 以内 35000 以内    

高
等
专
门
学
校

国公立 从自家上学 21000 以内 21000 以内 44000 以内 44000 以内 44000 以内

从自家外上学 22500 以内 22500 以内 50000 以内 50000 以内 50000 以内

私 立 从自家上学 32000 以内 32000 以内 52000 以内 53000 以内 53000 以内

从自家外上学 35000 以内 35000 以内 59000 以内 63000 以内 63000 以内

就学预备资金（无利息贷款） 

入学于 

高中 

高等专门学校 

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国公立 从自家上学   75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从自家外上学 85000 日元以内 （无利息贷款）

私立 从自家上学  41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从自家外上学  42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贷款商议时

间 
有关贷款的商议，从 9 月份开始受理 
请尽早与府保健所福祉室商议。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户籍副本或是户籍事项证明书・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可以证明收的材料 

贷 款 开 始 决定贷款，并提交完借用书等后 
连带保证人 需要 
并 给 不能与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以及生活福祉资金（修学资金）同时取得

偿 还 毕业以后 6 个月的固定期间后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科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TEL075-414-4585）
 

备 考  



 

 50

【为了高中生 高级专门学校等的学生】 

名称 生活福祉资金贷款（修学资金） 

项 目 名 生活福祉资金贷款项目 
项 目 主 体 社会福祉法人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 
宗旨・目的 对于低收入家庭，提供资金贷款和必要的援助指导，促进经济上的自立以及助

长其对生活的积极性和社会参加，支援安定的生活。 
贷与・支付 贷与（无利息） 
对 象 人 员 低收入家庭(生活保护基准的 1.8 倍以内的收入基准的家庭) 
贷 与 额    自家 自家外 

修 
学 
费 
 

高中 国公立 18000 日元/月以内 23000 日元/月以内

私立 30000 日元/月以内 35000 日元/月以内

高专 国公立 21000 日元/月以内 22000 日元/月以内

私立 32000 日元/月以内 35000 日元/月以内

就学 
预备金 

不论学校种别等，500000 日元以内 

注 1 高中内包括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注 2 修学费的贷与额为一年级的月额 

申 请 时 间 修 学 费随时     
就学预备金市区町村社会福祉协议会的申请书受理日为该年 4 月末为止     

申 请 材 料 借入申请书民生委员调查书所得证明书在学证明书合格通知书的副本所需经

费估价单 
支 付 时 间 决定贷款，并提出借用书等后每 6 个月一次 
连带保证人 原则上为 1 名修学者为借受人，主要经济来源者为连带借受人时，可省略 
并 给 优先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德等的奖学金，

本贷款作为临时资金。但，如果没有能贷款到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等其他制

度的奖学金，可继续。 
偿 还 时 间 毕业 6 个月后的固定期间后，贷款期间的 2 倍以内的期间内 

就学预备金毕业 6 个月后的固定期间后，8 年以内的期间 
申 请 地 点 市区町村社会福祉协议会民生委员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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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等】 

名称   高中生等学习支援项目（修学金） 
项 目 名 高中生等学习支援项目（修学金）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与制度 修学支援特别贷款利息补给制度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有学习志向，但因经济原因修学困难的高中生，给于修学金的贷款，努力达

到教育机会平等，为社会发展作贡献。 
贷与・支付 贷与（无利息） 利息补给 
对 象 人 员 ○高级中学、高级专门学校、中等教

育学校（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高

等部）专修学校（高等课程）的学生 
○生活保护基准的 1・5 倍以下 

○高级中学、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

程）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专修学

校（高等课程）的学生家长 
○超过左记基准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者的年收在旧日本育英会收入基准以

下 
支 付 额 国公立 月额 18000 日元以内 

私立   月额 30000 日元以内 
       ※自家外加算 5000 日元 

[金融机关贷款限度金额] 
国公立 汇总   648000 日元以内 
       分期 一年 216000 日元以内 
私立   汇总   1080000 日元以内

       分期 一年 360000 日元以内

申 请 时 间 初中 3 年级 预约         9 月～12 月             向所在 
新入学者（没有预约者）    4 月～5 月中旬        学校申请 
随时受理（贷与从申请日的下个月开

始） 
5 月～   从京都府接收贷款申请

资认定证 

 向金融机关申请 

下一年度 6 月    申请利息补给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有关收入的证明书 申请书 有关收入的证明书 

向金融机关申请时，需要有府发行的

贷款申请资认定证 
支 付 时 间 4 月（4 月份～ 8 月份） 

9 月（9 月份～12 月份） 
1 月（1 月份～3 月份） 

从金融机关贷款 
   总汇 入学年度的 5 月～  
   分期 申请年度的 5 月～以及 
        下一年度开始 4 月～ 
京都府利息补给 申请年度 8 月 

连带保证人 1 名 不需要连带保证人，但保证手续费由

个人负担 
返 还 时 间 贷与结束后 20 年以内（如返还延期

时，在延期结束后 20 年以内） 
从最初的贷款的下一个月开始，最长

为 7 年以内（3 年以内的固定本金也

可） 
并 给 不能与特别支援学校就学奖励费 母子以及寡妇福祉资金修学资金等由国家・

京都府贷与或支付的奖学金同时获得 
申 请 地 点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TEL075-414-55856 

总务部文教科（TEL075-414-451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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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生等】 

名称   高中生等学习支援项目（修学预备金） 

项 目 名 
 

高中生等学习支援项目（修学预备金） 
高级中学等修学预备金贷与制度 修学预备金特别贷款利息补给制度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有学习志向，但因经济原因修学困难的高中生，给于修学金的贷款，努力达

到教育机会平等，为社会发展作贡献。 
贷与・支付 贷与（无利息） 利息补给 
对 象 人 员 ○高级中学、高级专门学校、中等教育学

校（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

专修学校（高等课程）的学生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与者 
○主要经济来源者的年收不到 150万日元

○同左的家长 
 
 
○同左的家长 
○主要经济来源者的年收在 150 万

日元以上 
支 付 额 国公立 50000 日元定额 

私立   250000 日元定额 
        

〔贷款金额〕 
同左 

申 请 时 间 初中 3 年级预约           9 月～12 月         向所在学校申请 
新入学者（没有预约者）     4 月～5 月中旬      
 4 月～6 月       从京都府接收贷

款申请资认定证

 向金融机关申请 

下一年度 6 月    申请利息补给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申请书  

向金融机关申请时，需要有府发行

的贷款申请资认定证 

支 付 时 间 4 月下旬 ～6 月中旬 从金融机关贷款 4 月中旬～6 月中

旬 
京都府利息补给 申请年度的 8 月 

连带保证人 1 名 不需要连带保证人，但保证手续费

由个人负担 
返 还 时 间 修学金贷与结束后 7 年以内 

（如返还延期时，再延期结束后 7 年以内）

贷款的下一个月开始，7 年以内 
（3 年以内的固定本金也可） 

并 给 不能与特别支援学校就学奖励费 母子以及寡妇福祉资金修学资金等由国家京

都贷与或支付的奖学金同时获得 
申 请 地 点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TEL075-414-55856 

总务部文教科（TEL075-414-4518） 
备 考 适用于平成 19 年度入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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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等专门学校的学生】 

名称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项 目 名 第一种奖学金 
项 目 主 体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宗旨・目的 对于因经济原因上学有困难的优秀的学生，给与学资贷款，培养有用的人才的

同时，对教育的机会平等做贡献。 
贷与・支付 贷款（无利息） 
对 象 人 员 高等专门学校的学生，并且有校长的推荐。 
贷 与 额 无利息贷与奖学金（第一种）              月额（ 单位：日元） 

入学 
年度 

年次 国 公立 私立 
自家 自家外 自家 自家外 

19 1 21000 22500 32000 35000 
18 2 21000 22500 32000 35000 
17 3 21000 22500 32000 35000 
16 4 21000 22500 32000 35000 
15 5 45000 51000 53000 60000 

 

申 请 时 间 预约采用：升学前一年的 10 月前后 
在学采用：4 月前后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收入证明书等 
付 款 时 间 每月 
连带保证人 1 名 
偿 还 时 间 根据贷款总额决定（15 年以内） 
申 请 地 点 预约采用：所在中学 

在学采用：所在高等专门学校 
备 考 请向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项目商谈中心咨询  

（ TEL0570-03-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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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贷与・支付 对象人员 申请地点 页数

依据生活保护法

的就业预备金 
支付 接收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 府保健所，各市

福祉事务所 
55 

掌握技能资金 
入所预备金 

支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内

的由于经济原因，掌握技能有困难

家庭的子女，在中学毕业后，继续

进入技能掌握设施时，符合以下某

一项者 

  1 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

子女 

  2 由于经济原因，掌握技能有困

难家庭的子女 

（家庭总收入为生活保护基准的

1.8 倍以内） 

府保健所，府广

域振兴局 
56 

职业训练支援制

度 
支付 根据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受训指示，

在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接受训练

着 

公共职业能力

开发设施 
57 

残疾人等的岗位

适应训练津贴 
支付 被公共职业安定所所长指示接受训

练的就业有困难的残疾人等 
 58 

技能者培训资金 贷与 在公共事业能力开发设施入学，因

经济原因接受职业训练有困难者

（不包括接受训练津贴） 

公共职业能力

开发设施 
59 

母子福利资金贷

款 
贷与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

养着儿童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府保健所 60 

生活福祉资金贷

款 
（修学资金） 

贷与 低收入家庭(生活保护基准的 1.8 倍

以内的收入基准的家庭) 
市区町村社会

福祉协议会 
（民生委员） 

62 

独立行政法人日

本学生支援机构

奖学金〔第一种〕 

贷与 
（无利息） 

依据学校教育法，就读于短期大

学・大学本科・研究生院・专修学

校（专门课程）的学生，并且有校

长的推荐。 

预约采用：所在

高中 
在学采用：所在

大学・短期大

学・专修学校

（专门课程）等 

63 

独立行政法人日

本学生支援机构

奖学金〔第二种〕 

贷与 
（有利息） 

依据学校教育法，就读于高等专门

学校、短期大学、大学（本科）、研

究生院、专修学校（专门课程）的

学生，并且有校长的推荐。 

预约采用：所在

高中 
在学采用：所在

大学・短期大

学・专修学校

（专门课程）等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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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依据生活保护法的就业预备金 

项 目 名 根据生活保护法的就业预备金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市 
宗旨・目的 在找到工作后，支付给准备费（衣物、鞋类等的购买费），从而达到其家庭的

自力更生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接收生活基本保障家庭的子女 
支 付 额  

 
 

就职预备金      28000 日元以内 

申 请 时 间 各福祉事务所等规定 
申 请 材 料 各福祉事务所等规定样式 
支 付 时 间 各福祉事务所等规定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 各市福祉事务所查寻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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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掌握技能资金入所预备金 

项 目 名 掌握技能援助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于因经济困难而掌握技能有困难者，支付其技能学习资金，从而达到其家庭的

自力更生。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内的由于经济原因，掌握技能有困难家庭的子

女，在中学毕业后，继续进入技能掌握设施时，符合以下某一项者 

  1 接受生活基本保障援助家庭的子女 

  2 由于经济原因，掌握技能有困难家庭的子女 

（家庭总收入为生活保护基准的 1.8 倍以内） 
支 付 额  

设施的种类 技能掌握资金 入所预备金

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 
（府立京都高等技术专门学校等）     

5000 日元/月  
 
55000 日元护理学校（护理专门学校等） 13000 日元/月 

高中形式（奈良高等专修学校等） 21000 日元/月 
实用技术学校（各种专门学校 专修学校等） 24000 日元/月 

 

申 请 时 间 1 次申请 3 月中旬 
2 次申请 4 月中旬（ 以后为随时申请）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在学（籍）证明书、能证明收入状况的材料 
支 付 时 间 第 1 期：4 月下旬（1 次申请） 5 月下旬（2 次申请） 

第 2 期：8 月 
第 3 期：12 月 
※1  2 次申请后的随时申请的支付时间为随时支付 

※2  入所预备金在 4 月或 5 月全额支付 
并 给 取得其他类似的支付时，该项目的支付额有减额的可能性 
申 请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参考 p.2），府广域振兴局查询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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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职业训练支援制度 

项 目 名 职业训练支援项目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国家 
宗旨・目的 为了援救接受职业训练的母子家庭的母亲、中国归国者等在训练期间内的生

活，支付给训练津贴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根据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受训指示，在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接受训练者 
支 付 额 基本津贴 一天 3530 日元 

技能掌握津贴 受训津贴一天 500 日元、交通津贴月额（限额）425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入校时 
申 请 材 料 训练津贴等资格认定申请书 职业训练受训指示书 
支 付 时 间 申请的下一个月的 15 日 
申 请 地 点 府交通对策科，府广域振兴局 
担 当 科 企画环境部交通对策科（TEL075-414-510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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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残疾人等的岗位适应训练津贴 

项 目 名 残疾人等的岗位适应训练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于就业有困难的残疾人，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被公共职业安定所所长指示接受训练的就业有困难的残疾人等 
支 付 额 基本津贴          一天      3530 日元 

 
技能掌握津贴 
    受训津贴      一天       500 日元 
    交通津贴      月（限额） 425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随时 
申 请 材 料 岗位适应训练受训申请书 
并     给 无 
申 请 地 点 管辖居住地的公共职业介绍所 
担 当 科 府民劳动部能力开发科 TEL075-414-510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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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技能者培训资金 

项 目 名 技能者培训资金 
项 目 主 体 独立行政法人雇用・能力开发机构 
宗旨・目的 为了对培养优秀的技术人才有所帮助，对于在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的设施内

接受训练 6 个月以上者，并且由于经济原因，接受职业培训有困难者给与贷款。

贷与・支付 贷与 
对 象 人 员 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入校者，由于经济原因接受职业训练有困难者（不包括

接受训练津贴者） 
支 付 额 月额 22100 日元～26100 日元 
申 请 时 间 入校时  
申 请 材 料 培训资金申请书・收入证明书等 
付 款 时 间 每月 
连带保证人 工作者的成年人 
偿 还 时 间 16 年以内 
申 请 地 点 公共职业能力开发设施 
担 当 科 府民劳动部能力开发科 TEL075-414-510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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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１ 

项 目 名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母子家庭的子女在学习技术，就业时所需的资金给与贷款，通过支援技术学习等，增进

儿童福利。 
贷与・支付 贷款 

对 象 人 员 居住在京都府（不包括京都市。）抚养着儿童的母子家庭的母亲 

支 付 额 修学资金无利息贷款                                     单位 日元 
学校种类 学年（月额）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专
修
学
校
（
专
门
课
程
）

短 
 
 
 

期 
  

大 
  

学 

国公立 从自家上学 45000以内 45000 以内   
从自家外上学 51000以内 51000 以内   

私立 从自家上学 53000以内 53000 以内   
从自家外上学 60000以内 60000 以内   

大 

 

 

学 

国公立 从自家上学 45000以内 45000 以内 44000以内 44000 以内

从自家外上学 51000以内 51000 以内 50000以内 50000 以内

私 立 从自家上学 54000以内 54000 以内 53000以内 53000 以内

从自家外上学 64000以内 64000 以内 63000以内 63000 以内

就学预备资金（无利息贷款） 

入学于 

大学 

短期大学 

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国公立 从自家上学   37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从自家外上学 380000 日元以内 （无利息贷款）

私立 从自家上学  58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从自家外上学 59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加入学习技术设施 
从自家上学   9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从自家外上学  10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学习技术资金           一个月 5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就业预备资金            每次  100000 日元以内（无利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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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母子福利资金贷款－２ 

贷款商议时间 有关贷款的商议，从八月份开始受理 
请尽早与府保健所福祉室商议。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户籍副本或是户籍事项证明书・家庭全部成员的住民票・可以证明收的

材料 

贷 款 开 始 决定贷款，并提交完借用书等后 

连 带 保 证 人 需要 

并 给 不能与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同种的福祉资金同时取得 
偿 还 修学资金 

毕业以后 6 个月的固定期间后 
就学预备资金 

毕业以后 6 个月的固定期间后 
学习技术资金 
知识技能掌握后的 6 个月的固定期间后 

就业预备资金 
  贷款日开始算起，1 年的固定期间后 
 

申 请 地 点 
咨 询 地 点 

详细情况请向所居住地区的府保健所查寻 

担 当 科 府保健所福祉科室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母子・父子支援担当） 
                    （TEL075-414-458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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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生活福祉资金贷款（修学资金） 
项 目 名 生活福祉资金贷款项目 
项 目 主 体 社会福祉法人京都府社会福祉协议会 
宗旨・目的 对于低收入家庭，提供资金贷款和必要的援助指导，促进经济上的自立以及助

长其对生活的积极性和社会参加，支援安定的生活。 
贷与・支付 贷与（无利息） 
对 象 人 员 低收入家庭(生活保护基准的 1.8 倍以内的收入基准的家庭) 
贷 与 额    自家 自家外 

修 
学 
费 
 

高中 国公立 18000 日元/月以内 23000 日元/月以内

私立 30000 日元/月以内 35000 日元/月以内

高专 国公立 21000 日元/月以内 22000 日元/月以内

私立 32000 日元/月以内 35000 日元/月以内

就学 
预备金 

不论学校种别等，500000 日元以内 

注 1 高中内包括专修学校高中课程 
注 2 修学费的贷与额为一年级的月额 

申 请 时 间 修 学 费随时     
就学预备金市区町村社会福祉协议会的申请书受理日为该年 4 月末为止     

申 请 材 料 借入申请书民生委员调查书所得证明书在学证明书合格通知书的副本所需经

费估价单 
支 付 时 间 决定贷款，并提出借用书等后每 6 个月一次 
连带保证人 原则上为 1 名修学者为借受人，主要经济来源者为连带借受人时，可省略 
并 给 优先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德等的奖学金，

本贷款作为临时资金。但，如果没有能贷款到高中生等修学支援项目等其他制

度的奖学金，可继续。 
偿 还 时 间 毕业 6 个月后的固定期间后，贷款期间的 2 倍以内的期间内 

就学预备金毕业 6 个月后的固定期间后，8 年以内的期间 
申 请 地 点 市区町村社会福祉协议会民生委员 
担 当 科 保健福祉部生活福祉室（生活保护医疗担当）（TEL075-414-4557・455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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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第一种） 

项 目 名 第一种奖学金 
项 目 主 体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宗旨・目的 对于因经济原因上学有困难的优秀的学生，给与学资贷款，培养有用的人才的

同时，对教育的机会平等做贡献。 
贷与・支付 贷款（无利息） 
对 象 人 员 依据学校教育法，就读于短期大学・大学本科・研究生院・专修学校（专门课

程）的学生，并且有校长的推荐。 
贷 与 额  

无利息贷与奖学金（第一种）                        月额（单位：日元）

分类 入学 
年度 

年次 国 公立 私立 
自家 自家外 自家 自家外 

短期大学 19 1 45000 51000 53000 60000 
18 2 45000 51000 53000 60000 
17 3 45000 51000 53000 60000 

大学 19 1 45000 51000 54000 64000 
18 2 45000 51000 54000 64000 
17 3 45000 51000 54000 64000 
16 4 44000 50000 53000 63000 
15 5 44000 50000 53000 63000 
14 6 44000 50000 53000 63000 
大学函授教育（－面试上课期间）88000 

※注 1 研究生院、专修学校（专门课程）有别的标准 
注 2 获得第一种奖学金的短期大学・大学・研究生院・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第一年入学者，如满足必要的条件，可在入学时获得特别奖励金（30 万）的增

额贷款（有利息） 
申 请 时 间 预约采用：升学前一年度的各学校所规定的时期 

在学采用：4 月前后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收入证明书等 
付 款 时 间 每月 
连带保证人 1 名 
偿 还 时 间 根据贷款总额决定（20 年以内） 
申 请 地 点 预约采用：所在高中 

在学采用：所在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校（专门课程）等 
担 当 科  
备 考 请向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项目商谈中心咨询 

（ TEL0570-03-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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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高中毕业生】 

名称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第二种） 
项 目 名 第二种奖学金 
项 目 主 体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宗旨・目的 对于因经济原因上学有困难的优秀的学生，给与学资贷款，培养有用的人才的

同时，对教育的机会平等做贡献。 
贷与・支付 贷款（有利息） 
对 象 人 员 依据学校教育法，就读于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大学（本科）、研究生院、

专修学校（专门课程）的学生，并且有校长的推荐。 
贷 与 额 学校种类 贷款月额 

高等专门学校（4 ・5 年） 
短期大学 
大学 
 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3 万日元 
从      5 万日元 中选择 

8 万日元 
10 万日元 

研究生院 从      5 万日元 中选择 
8 万日元 
10 万日元 
13 万日元 

注 1 私立大学医齿药兽专业，选择 10 万日元者可增额贷款医齿为 4 万日元药

兽为 2 万日元 

  法科大学院选择 13 万日元者可增额 4 万或 7万 

注 2 获得第二种奖学金的短期大学・大学・研究生院・专修学校（专门课程）

第一年入学者，如满足必要的条件，可在入学时获得特别奖励金（30 万）的增

额贷款（有利息） 

申 请 时 间 预约采用：升学前一年度的各学校所规定的时期 
在学采用：4 月前后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收入证明书等 
付 款 时 间 每月 
连带保证人 1 名 
偿 还 时 间 根据贷款总额决定（20 年以内） 
申 请 地 点 预约采用：升学前一年度的各学校所规定的时期 

在学采用：4 月前后 
担 当 科  
备 考 请 向 独 立 行 政 法 人 日 本 学 生 支 援 机 构 奖 学 项 目 商 谈 中 心 咨 询

（TEL0570-03-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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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为了特别支援学校的儿童，学生 

 
 
名称 贷与 支付 对象人员 申请地点 页数

就学奖励费 
 

支付 就读于特别支援学校的儿童 学生 特别支援学校 66 
 

高中生等学习支

援项目 
 

贷与 
无利息 

１在高级中学 高级专门学校 中等

教育学校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高

中部专修学校高中课程上学的学生

2 生活保护基准的 1.5 倍以下 

府教育厅指导

部高中教育科

府总务部文教

科 

68 

利息补给 1 在高级中学  中等教育学校后期

课程 特别支援学校高中部专修学

校高中课程上学学生的家长 

2 超过上记基准的家庭主要经济来

源者的年收在旧日本育英会收入基

准以下 

高中生等学习支

援项目 
 

贷与 
无利息 

1 在高级中学 高级专门学校 中等

教育学校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高

中部专修学校高中课程上学的学生

2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与者 

3 主要家庭生活维持者的年收入不

到 150 万日元者 

 

府教育厅指导

部高中教育科

府总务部文教

科 

69 

利息补给 1 上记 1 的家长 
2 上记 2 的家长 
3 主要经济来源者的年收在 150 万

日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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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特别支援学校上学的儿童 学生】 

    

名称  就学奖励金 

项 目 名 就学奖励费 
项 目 主 体 国家・市町村 
宗旨・目的 本着教育的机会平等的宗旨，为了减轻在特别支援班级就学学生家长的经济负

担，对应其负担能力，支付全部或一部分费用 
贷与・支付 支付 
对 象 人 员 就读于特别支援学校的儿童和学生 
支 付 额 别纸 
申 请 时 间 根据学校不同有所差异 
申 请 材 料 收入金额・需求额记录・所得证明书 
支 付 时 间 根据学校不同有所差异 
并 给 不包括在儿童福利院等的儿童、学生以及在指定医疗机关住院的儿童学生的家

长 
申 请 地 点 特别支援学校 
担 当 科 教育厅指导部特别支援科（TEL075-414-5835）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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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纸 

支付额一览 

课程用图书购买费（实际费用） 
    高中部Ⅰ～Ⅲ阶段                    全额 
  教材扩大费小中学部                    以一页 40 日元计算的金额  

                                           （一册在 10000 日元以内）      
                     Ⅰ阶段 Ⅱ阶段 
学校供给饮食费（实际费用）                 全额         1/2 的金额 
交通费 （实际费用） 
   走读费・照料费 
   探亲费（39 往返份）                    
   探亲费（78 往返份） 
岗位实习费（ 中学部・高中部）             全额           全额 
交流学习费（幼儿部 小中学部）                          高中部为 

             高中部（本科）                            1/2 的金额 
寄宿相关费用实际费用 

伙食费    小中学部                  154880 日元以内         77440 日元以内 
          高中部                    148390 日元以内        74195 日元以内 

    被褥购买费 5250 日元以内          2625 日元以内 
    日用品等购买费 134490 日元以内          67245 日元以内 
修学旅行费（实际费用） 

 小学部     本人费用             20600 日元以内         10300 日元以内 
照料费用             31900 日元以内         15950 日元以内 

    中学部      本人费用              55900 日元以内         27950 日元以内 
     照料费用             78790 日元以内         39395 日元以内 

    高中部（本科）本人费用              104620  日元以内        52310 日元以内 
     照料费用               148390 日元以内         74195 日元以内 

校外活动费（实际费用） 
   幼儿部      本人费用                 1510 日元以内            755 日元以内 

    小学部       照料费用                2260 日元以内            1130 日元以内 
   中学部       本人费用                2180 日元以内            1090 日元以内 
   高中部       照料费用                3290  日元以内           1645 日元以内 
投宿生活训练费（实际费用） 
小学部         本人费用              17480 日元以内           8740 日元以内 
               照料费用              26220 日元以内           13110 日元以内   
中学部         本人费用              23210  日元以内         11605 日元以内 
               照料费用              34810 日元以内          17405 日元以内 

  高中部         本人费用              23350 日元以内          11675 日元以内 
               照料费用              35030 日元以内          17515 日元以内 

岗位实习住宿费（实际费用） 
 高中部                                 7170 日元以内          3585 日元以内 
学习用品购买费（实际费用） 
幼儿部                                8280 日元以内           4140 日元以内 
小学部                               11190 日元以内           5595 日元以内    
中学部                               21930 日元以内          10965 日元以内 
高中部本科                           30810 日元以           15405 日元以内      

走读用品购买费（实际费用） 
（不包括新入学儿童学习用品购买费等的领取者） 
幼小中学部                              2170 日元以内          1085 日元以内 
高中部本科 
新入学儿童学习用品购买费（实际费用） 
小学部                              19900 日元以内            9950 日元以内 
中学部                              22900 日元以内            11450 日元以内 
高中部                              22900 日元以内            11450 日元以内 

※以上金额为平成 18 年度实际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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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特别支援学校上学的儿童 学生】 

名称   高中生等学习支援项目（修学金） 
项 目 名 高中生等学习支援项目（修学金）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与制度 修学支援特别贷款利息补给制度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有学习志向，但因经济原因修学困难的高中生，给于修学金的贷款，努力达

到教育机会平等，为社会发展作贡献。 
贷与・支付 贷与（无利息） 利息补给 
对 象 人 员 ○高级中学、高级专门学校、中等教

育学校（后期课程）、特别支援学校（高

等部）、专修学校（高等课程）的学生

○生活保护基准的 1.5 倍以下 

○高级中学、中等教育学校（后期课

程）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专修学

校（高等课程）的学生家长 
○超过左记基准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者的年收在旧日本育英会收入基准以

下 
支 付 额 国公立 月额 18000 日元以内 

私立   月额 30000 日元以内 
        

金融机关贷款限度金额 
国公立 汇总   648000 日元以内 
       分期 一年 216000 日元以内

私立   汇总   1080000 日元以内

       分期 一年 360000 日元以内

申 请 时 间 初中 3 年级 预约            9 月～12 月         向所在学校申请 
新入学者（没有预约者）       4 月～5 月    
随时受理（贷与从申请日的下一个月

开始） 
5 月～     从京都府接收贷款

申请资认定证 

 向金融机关申请 

下一年度 6 月    申请利息补给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有关收入的证明书 申请书 有关收入的证明书 

向金融机关申请时，需要有府发行的

贷款申请资认定证 
支 付 时 间 4 月（4 月份～8 月份） 

9 月（9 月份～12 月份） 
1 月（1 月份～3 月份） 

从金融机关贷款 
   总汇 入学年度的 5 月 ～ 
   分期 申请年度的 5 月 以及 
        下一年度开始 4 月～ 
京都府利息补给 申请年度 8 月 

连带保证人 1 名 不需要连带保证人，但保证手续费由

个人负担 
返 还 时 间 贷与结束后 20 年以内 

（如返还延期时，再延期结束后 20 年

以内） 

从最初的贷款的下一个月开始，最长

为 7 年以内 （3 年以内的固定本金也

可） 
并 给 不能与特别支援学校就学奖励费 母子以及寡妇福祉资金修学资金等由国家京

都贷与或支付的奖学金同时获得 
申 请 地 点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TEL075-414-55856 

总务部文教科（TEL075-414-4518）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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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特别支援学校上学的学生（高中部）】 

名称   高中生等学习支援项目修学（预备金） 

项 目 名 高中生等学习支援项目修学（预备金） 
高级中学等修学预备金贷与制度 修学预备金特别贷款利息补给制度 

项 目 主 体 京都府 
宗旨・目的 对有学习志向，但因经济原因修学困难的高中生，给于修学金的贷款，努力达

到教育机会平等，为社会发展作贡献。 
贷与・支付 贷与（无利息） 利息补给 
对 象 人 员 ○高级中学 高级专门学校 中等教育

学校后期课程 特别支援学校高等部

专修学校高等课程的学生 
○高级中学等修学金贷与者 
○主要经济来源者的年收不到 150 万

日元 

○同左的家长 
 
 
○同左的家长 
○主要经济来源者的年收在 150 万日

元以上 
支 付 额 国公立 50000 日元定额 

私立   250000 日元定额 
        

贷款金额 
同左 

申 请 时 间 初中 3 年级预约          9 月～12 月         向所在学校申请 
新入学者（没有预约者）     4 月～5 月      
 4 月～ 6 月  从京都府接收贷款申

请资认定证 

 向金融机关申请 

下一年度 6 月    申请利息补给 
申 请 材 料 申请书  申请书有关收入的证明书 

向金融机关申请时，需要有府发行的

贷款申请资认定证 
支 付 时 间 4 月下旬 ～6 月中旬 从金融机关贷款 4月中旬 ～6月中旬

京都府利息补给 申请年度 8 月 
连带保证人 1 名 不需要连带保证人，但保证手续费由

个人负担 
返 还 时 间 休学金贷与结束后 7 年以内 

（如返还延期时，再延期结束后 7 年

以内） 

贷款的下一个月开始，7 年以内 
（3 年以内的固定本金也可） 

并 给 不能与特别支援学校就学奖励费 母子以及寡妇福祉资金修学资金等由国家京

都贷与或支付的奖学金同时获得 
申 请 地 点 教育厅指导部高中教育科 TEL075-414-55856 

中午部文教科（TEL075-414-4518） 
备 考 适用于平成 19 年度入学的学生 
 

 

 


